
2012年1月13日 星期五 统筹 曹杰 编辑 李俊艳 校对 刘畅 版式 杨卫萍

郑州新闻A14

!"#$%&'(#)*&+,-./01+

#23456789:;!"#$%&%'(<=>?#@A

B+CDEFG HIJ&78=>K+LMNOP

9:;!")$%&%'(<DQR=>G ST+U VWX1

Y#+Z& [-\+A]^#_8P `abcd

#45G

e=>K+fg@hijP kl *+ mn#op

q ,+ mn#rstpG u1# -+. vwxyT+UP

kz{us#|}V~}V�}P[a\u����|

�G �'#����PD�� / |��#��a�P�

���G

���������+ZP ���vwx�}&

1�1 ¡ ¢g���£�¤¥+Zij& b¦x�

���§¨©ª|«G ¬®1P¯M°±G

!"#$%&'()*+,-.!/01

!"#$

2(345!67#89:;<=

0)5>?@A!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

Z1[" \]^_<`a!Cbcd[e<:fgh!ijk!lmnopqrstu

Tvwxyz<k{"

|34qX}!^_<`a~6|FG��#�4�������<����!�

������!���A��n>�<H>"�]���4q!��6

%&'()*+),-)

����#

+./(.'

 ¡��!¢£6

0)' -0&'',12)'

¤¥��!¦A§q¨©ª

x«¬®<¯°±²!³!´µ¶·¸<VW!¹!´º@»¼½¾FG!¿~�=

A�À<�4qpq4Á!Â`$

3.00.4 5.2* -./6,-(,./'

%$ÃwÄ<`a%

ªÅÆAwÇ¿T<

!"#$%&'##()*"#$+,'-(.(/0!"#$%&'(

12345%67$!8%495: )*(

q§ÈÉ

%0

&

7$$8%0

&

79:

'Ê

ËbÌË (D½VW !¹ÍÎÏ !G

ÐÑÒ !ÓÔ]ÕÖ× !Ø�Ù¤�

ÚLFGMN !ÂÛÜÝ " Þßàá

â±ãqäåædçèAé�ê "

Ë ë ì í x Å n ± ² < î ï ¯

°)))³ ð ñ ò Ë ë < D ½ ó !ô

òbõòö÷ !Cbøùúû !üý

�þÿ "

人力资源总监以未签劳动
合同为由索赔双倍工资

39岁的韩先生 2009年 9月 11日到郑州紫
雅服饰公司任人力资源总监，岗位职责包括代
表公司与所有员工（包含他本人在内）签订劳
动合同及办理员工社会统筹等工作。

任职期间，韩先生代表公司与多名员工签
订了劳动合同。

2010 年 8 月 4 日，韩先生向公司申请离职
获准。3个月后，韩先生却以双方未签订劳动
合同为由，向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

紫雅公司支付自己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
工资未足部分和部分社保费用。

仲裁委员会支持了韩先生，裁决紫雅公司
支付韩先生9个月的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一倍工资11万余元。

未履行职责，索赔请求被驳回
“他是人力资源总监，职责就包括和员工

签订劳动合同，怎么会到头来没和自己签啊？”
紫雅公司不认可仲裁裁决，将韩先生告上法
庭。

中原区法院认为，韩先生到紫雅服饰公

司工作，双方应当签订劳动合同。韩先生是
人力资源总监，其在职期间代表公司与其他
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证明他知道签订劳动
合同是人力资源总监的职责，也证明人力资
源总监有提供劳动合同规范的文本的便利。
那么，韩先生和紫雅公司之间应当签订而未
签订劳动合同，不是故意不履行职责，就是过
失而未履行职责。

一审法院判决韩先生败诉。
韩先生不服，上诉至市中院。昨日，市中

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韩先生的上诉，维持原
判。 线索提供 陈若禺 马江虹

本报讯 昨日，河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
从业人员工装推选活动在省高管局举行，计
划用半年时间把全省服务区的管理人员、领
班、餐厅、超市、保洁、安全疏导员、水电工等
7个工种的从业人员工装逐步更换。

从去年6月份，省高管局就制定了统一工
装的计划方案，全省高速公路26个投资主体
对各自的工装进行设计、推荐、评选。此次工
装评选，全省所有高速公路投资主体都参与
了，每个单位推荐设计方案，每个管理单位和
服务区从业人员以及社会有关方面都进行投
票，在初步评定和最终评定时，谁得票高就用
谁的方案。经过现场演示、民主投票，最终少
新管理处票数最多获胜。

晚报记者 李雪 通讯员 李中帆 文/图

网上聊个大“客户”
原来是个惯偷
□晚报记者 鲁燕

本报讯 网上聊天聊下一单生意，令开
婚纱摄影店的张女士没料到的是，这名网上
结识的“客户”去影楼走了一趟，两人见面也
就 10来分钟，她的手机、钱包还有一部相机
都离奇“失踪”。

网上聊来个“客户”
张女士今年30多岁，2010年在中原区开

了一家婚纱摄影店，生意蒸蒸日上。为扩大
业务，张女士还申请了QQ号和微博，进行网
络宣传。

去年7月初，张女士在QQ上加了一名叫
宋京的男子。“他说自己 22 岁，老家是中牟
的，在郑州做生意，准备国庆节和女朋友结
婚，想在我这儿拍婚纱照。”宋京告诉张女士
钱不是问题，但照片一定要拍好。

过了几天，宋京提出要去张女士的店里
看看，但可能会去得比较晚。“现在想想，他是
故意晚上来，好趁机偷东西。”

引狼入室大意失财
去年 7月 19日晚上 7点左右，宋京如约

来到婚纱店。此时店里的员工已经下班。
帅气的外表、时尚的衣着令张女士对宋

京毫无防备。二人在客厅里聊了没几分钟，
因店里又来了客人，张女士忙起身招呼。

等送走客人，张女士发现宋京已经离开，
她想联系一下他，却怎么也找不到手机。

“后来，我又发现钱包和一部照相机也不
见了，这才意识到遇见了贼。”张女士马上报
了案。

“客户”原是惯偷
去年9月5日，张女士在QQ上发现了宋

京。通过技术手段，民警将宋京抓获。
经审讯，宋京真名叫宋某，1989年出生，

2006年和 2007年曾因犯盗窃罪两次被法院
判处刑罚，是个惯偷。

记者昨日从中原区法院获悉，宋某一审
因犯盗窃罪，获刑2年，并处罚金8000元。

线索提供 若禺 潘冲 庆远

人事经理不给自己签劳动合同
离职索赔双倍工资被驳回

全省高速服务区员工今年换装


